
 

 

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

教務會議 會議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09 月 06 日(星期三) 上午 10：00 

會議地點：行政大樓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  席：陳教務長建昌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明汝組長 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會議開始。 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： 

1. 本校學士班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要點，修正後通過。 

2. 本校學生選課辦法修正案，照案通過。 

3. 本校暑期開課辦法修正案，照案通過。 

4. 本校校際選課辦法修正案，照案通過。 

參、 工作報告： 

1. 預定 9 月 6 日(三)上午 11 點召開本學期加退選暨抵免會議，會議地點：

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，請各系負責老師參與會議。 

2. 112-1 學期教學進度表請於開學前完成上傳。 

3. 尊重智慧財產權，務必將智慧財產說明列入第一週教學進度表時程，並於

上課時，向學生說明教學進度表之內容，提醒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，勿隨

意影印教科書。 

4. 112-1 學期教學進度表應有品德教育、智慧財產權教育、校外參觀教學、

業界專家協同教學、服務學習(日間)、創新教學等，請於融入教學進度表

內容外，也請各位授課老師依據大專校院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

計畫檢核表第三大項第一點將生命教育、多元智能和價值、心理健康促進

和維護、壓力因應、提升問題解決力、挫折容忍力、負向思考和情緒之覺

察、接納及調控策略、網路成癮與網路霸凌等網路不當使用、常見精神疾

病與求助資源、憂鬱與自我傷害之危機處理、自助與助人技巧等議題納入

相關課程內容，以利教育部檢覈有助益。 

5. 為了提升教學品質查核，請主任轉知提醒授課老師所有課程、節次務必落

實線上點名登錄。 

6. 校外課程需上傳授課照片，以利教學品質查核，網址另行公告。 



 

 

肆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 案 一 

提案單位：土環系、休旅系、企管系、通識中心 

案    由：各系與通識中心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訂定案，提請審

議。。    

說    明：一、依據各系與通識中心課程規劃會議，規劃出各系 112 學年度

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。 

二、各系與通識中心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，如附件

一。 

三、請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 

提 案 二 

提案單位：機械系、土環系、企管系、休旅系與通識中心 

案    由：112 學年度第 1學期各系與通識中心教師授課統計表與開課表，

提請審議。    

說    明：一、112 學年度第 1學期各系與通識中心教師授課統計表與開課

表，如附件二。 

二、各系與通識中心教師授課統計表與開課表均經各系與通識中

心課程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請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 

提 案 三 

提案單位：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、企業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與企業管理系之課程標準異動案，提

請審議。  

說    明：一、土環系與企管系之課程標準異動表，如附件三。 

          二、請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

 

 

提 案 四 

提案單位：土環系、企管系、休旅系 

案    由：112 學年度第 1學期各系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案，提請審議。 
說    明：一、遴聘依據「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遴聘業界專家協

同教學實施要點」。 
二、業師之資格審定，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 

(一)國內、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
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且表現優異之專業工作年資者；或
具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
資，表現優異者。 

(二)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、教練、裁判者。 
(三)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。 
(四)其他經學校自行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。 

三、各系遴聘業界專家請以與各系產業連結相關度高者為優先。 
四、各系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名冊：如附件四。 
五、請各系將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記錄送註課組彙整。 
六、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具下列成效之一： 

(一)輔導學生考取證照。 
(二)參與專題實作或協助產學合作。 
(三)提供實習機會及企業參訪。 
(四)編纂實務教材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 案 五 

提案單位：通識中心 

案    由：「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英語文能力檢定測驗抵免通識

英文學分實施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一、為鼓勵學生參與英語文能力檢定測驗，特訂定本要點，如附

件五。 

二、請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 主席結論：謝謝參與。 

柒、 散會 




